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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是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产物，是独立 学 院 的 重 要 类 型 之 一，其 办 学 模 式 多 样、

发展形态各异、办学水平不一。面对国 家 加 快 推 进 独 立 学 院 转 设 的 政 策 要 求，国 有 民 办 型 独 立 学 院 在 转 设

过程中面临相关主体利益纠纷激烈、办学条件难以达到转设标准、政策梗阻与法律冲突并存、缺乏独立自主

办学主体地位等瓶颈问题。推进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需要健全机制，化解利益纠纷；改善办学条件，促

进转设；创新转设路径，促进政策落地；落实办学主体地位，增强其独立自主办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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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独立学院是普通本科高校与各类社会组织

或者个人合作，利用非国家财政性经费举办的本

科层次新型高校，它是我国高等教育市场化、大

众化 背 景 下 办 学 体 制 改 革 创 新 的 产 物。截 至

２０１９年底，全国共有独立学院２５７所，占全国普

通高等学校（２　６８８所）的９．５６％，占全国民办高

校（７５７所）的３３．９５％［１］。从产权属性和投资主

体来看，我国独立学院大致可以分为国有民办型

和民有民办型两种类型。所谓国有民办型独立

学院是指由公立高校独自或结合其他公有力量

举办的公办型独立学院；民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是

指公立高校与私有力量合作举办的民办型独立

学院［２］。

独立学院是制度变迁的产物，推进独立学院

依法规范转设是国家的重要政策设计。２０２０年

５月，教育部 颁 布《关 于 加 快 推 进 独 立 学 院 转 设

工作的实施方案》，提出独立学院“能转快转、能

转尽转”，要求“到２０２０年末，各独立学院全部制

定转设工作方案，同时推动一批独立学院实现转

设”。当前，根据国家加快独立学院转设的政策

精神，全国各地正在紧锣密鼓地推进独立学院转

设工作。从已完成转设的独立学院来看，绝大多

数是民营资本投资举办的民有民办型独立学院，

只有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１０多所国有民办型独

立学院转设为公办本科高校。相对于民有民办

型独立学院，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最典型的特征

就是“学校的资产属国家所有，按民办高校的运

行机制进行管理，学校按教育成本收取学费，国

家不再投入。独立学院共享母体高校的部分师

资，并把学费收入的一部分上缴母体作为土地、

校舍、师资等办学资源的使用 费”［３］。国 有 民 办

型独立学院党政领导班子由公办高校任命，学院

所有资产和办学积累归国家所有，因此转设面临

更多困难。如何破解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



难题，将直接关系到独立学院转设政策的落实以

及我国高等教育的整体布局。

一、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的

发展沿革与办学模式

　　（一）发展沿革

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期，随着国家建立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体制、深化教育体制改革，部分公立

高校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尝试引入社会资本来办

学。１９８８年，华 侨 大 学 仰 恩 学 院 的 创 办 可 以 视

作公有民办二级学院的萌芽，该学院由爱国华侨

吴庆星先生创办的仰恩基金会投资，由福建省教

委和华侨大学联合办学，虽然属于华侨大学的二

级学院，但是具有较高的独立自主性。１９９２年，

党的十四大报告首次提出“鼓励多渠道、多形式

社会集资办学和民间办学，改变国家包办教育的

做法”。《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

对社 会 团 体 和 公 民 个 人 依 法 办 学，采 取 积 极 鼓

励、大力支持、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这些

利好政策释放的积极信号为独立学院的发展提

供了适宜的土壤，奠定了制度基础。

１９９３年，天津师范大学国际女子学院成立，

实行“统一招生、自费上学、不包分配、国有民办、

自负盈亏”的办学模式，这是公办高校举办民营

二级 学 院 的 自 发 探 索 和 有 益 尝 试。１９９６年，四

川师范大学与民营企业联合举办四川师范大学

电影电视学院，成为采用新的民营机制运营的内

设二级学院，颁发公办大学毕业证书，被誉为“第

一个吃螃蟹的人”，为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诞生

积累了经验。但是由于没有经过教育部审批，该

学院 尚 不 具 有 普 遍 意 义。１９９８年，经 江 苏 省 教

委批 准，公 有 民 办 二 级 学 院 东 南 大 学 中 大 学 院

（后更名为东南大学成贤学院）正式成立，由此拉

开了我国公办高校举办国有民办二级学院的序

幕。同年，经江苏省教委批准，苏州大学 文 正 学

院成立。此后，国有民办二级学院迅速在江浙一

带崛 起。１９９９年，浙 江 省 相 继 成 立 宁 波 大 学 科

学技术学院、浙江大学城市学院等一批国有民办

二级学院。

进入２１世纪后，该模式由沿 海 地 带 逐 渐 蔓

延至全国大部分省份。随着公办高校举办的国

有民 办 二 级 学 院 如 雨 后 春 笋 般 诞 生，为 加 强 管

理，教育部将其正式命为“独立学院”，实行“民、

独、优”的运行机制。

（二）办学模式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是诞生于我国 土 壤 之

上的本土化办学机构。据统计，全国约有１１９所

国 有 民 办 型 独 立 学 院，占 独 立 学 院 总 数 的

４６．３０％。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的 办 学 模 式 根 据

办学主体的差异可分为以下五大类型。

１．公办高校独自举办模式。该模式是由公

办普通本科院校利用自身资源在校内独自举办

二级学院，举办者只有公办高校一方，是典型意

义上的“校中校”。目前采用这一模式的国有民

办型独立学院全国共计２８所，占独立学院总数

的１０．８９％①，如河北大学工商学院、贵州师范大

学求是学院等都属于这一类型。从投资主体关

系上看，该模式的独立学院是由母体高校独自举

办，没有太多的利益投资方掣肘，产权明晰，此类

独立学院可以和母体高校和谐共生、相互促进、

共同发展。但该模式是公办高校“溢出效应”的

产物，属于“同构性扩张”，缺乏办学活力和特色，

也不利于吸引社会力量加入。

２．公办高校与校办企业合作模式。此类型

的独立学院多是由公办高校利用校办企业等内

部资源创办，在形式上有合作举办方，具备《独立

学院设置与管理办法》规定的条件，目前全国共

有２２所，如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温州医科大

学仁济学院、三峡大学科技学院等都属于这一模

式。这种办学模式是由本科院校与校办企业等

形式上的合作方合作在校内举办的二级学院，是

公办高校 的“翻 版”，其 在 缓 解 公 办 高 校 经 费 压

力、实现创收目标的同时，也容易稀释公办教育

资源，影响公办高校教学质量，还可能恶化由社

会力量举办的传统普通民办高校的生存环境，影

响教育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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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据根据全国独立学院官网信息统计而得，下同。



３．公办高校与教育基金会合作模式。此类

型的独立学院是由公办高校利用自身成立的大

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公办资源创办，没有引入实

质性投资者。这一类型的独立学院全国有东南

大学成贤学院、江苏师范大学科文学院、集美大

学诚毅学院等１１所。这一模式不仅能为母体高

校带来额外收 入，而 且 能 够 充 分 利 用 公 办 高 校

的资源实行自主 管 理，类 似 于 美 国 教 育 基 金 会

举办的 非 营 利 性 私 立 大 学。该 模 式 存 在 的 弊

端 是 发 展 后 劲 不 足、缺 乏 社 会 资 金 投 入、母 体

高校的干预仍然偏多。

４．公办高校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该模式

是由公办高校与高等教育资源匮乏但经济发达

的地 方 政 府 合 作 创 办，一 般 由 地 方 政 府 提 供 土

地、建筑、设备、图书等硬件资源，公办高校负责

组织教育教学，目前全国共有３２所。如 南 开 大

学滨海学院就是由南开大学和天津市大港区政

府合作举办；浙江工业大学之江学院是由浙江工

业大学与绍兴市政府联合创办；南京医科大学康

达学院是由南京医科大学与连云港市政府合作

举办。此类型的独立学院能够积极利用地方政

府的扶持政策，实现更快更好发展。

５．公办高校与国有企业合作模式。该模式

是由公办高校与地方国有企业共同创办，一般由

企业提供资金，负责办学所需的硬件建设；公办

高校提供品牌、组织教学、选派教师，负责软件建

设。这一模式的独立学院目前全国共 有２６所，

如华北电力大学科技学院就是由华北电力大学

与河北省电力公司合办；南京理工大学泰州科技

学院是由泰州市政府成立的高教园区科技公司

与南京理工大学合作举办。这种模式与“公办高

校与地方政府合作模式”有相似之处，因为有的

国有企业本身就是地方政府创办的。

总之，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是我国独立学院

中的一种特殊类型，它是公办高校资源“溢出效

应”的产物，与举办高校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二、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

转设面临的困境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是在公共财政投入严

重不足，公立高等教育超负荷运转状态下探索出

来的一种高等教育办学新模式。同时它也是受

到利益驱动进行的一项诱致 性 制 度 创 新［４］。其

在成立之初呈现巨大优势，但步入稳定期后，发

展进入“高原期”。当前，面对国家政策的转设要

求，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面临诸多困境。

（一）相关主体利益纠纷激烈

利益是人类一切行动的动 力。独 立 学 院 规

范转设不仅是一次重大的制度调整，更是利益相

关方基于自身利益诉求展开的多维度、多层次的

利益博弈。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任何一个

‘理性经济人’都可能会基于追求自身利益最大

化的需要而出现转嫁风险、逃避义务甚至坑蒙拐

骗、违法乱纪等情况”［５］。从目前来看，国有民办

型独立学院转设的利益博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是母体高校不愿转设。许 多 公 办 高 校 特

别是省属高校创办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的初衷

就是为了创造经济收益、改善办学条件和提高教

师待遇，尤其在一些偏远省份，财政投入不足，独

立学院更是成为公办高校创收的源泉。在独立

学院转设的趋势之下，大多数母体高校并不想独

立学院过早剥离，希望继续从独立学院拿到可观

的经济收益，转设后意味着丧失了举办独立学院

的机会、放弃巨额收益，因此其对转设采取了观

望拖延态度。

二是合作举办方追求利益 最 大 化。母 体 高

校与国有企业、地方政府等合作举办方在合作办

学之初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

促进了独立学院的发展。但随着合作举办方在

土地、校舍、师资队伍、管理队伍等方面投入的增

多，其对母体高校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为了追

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合作举办方想要摆脱母体高

校的控制，但在终止合作协议等问题上可能与母

体高校存在分歧，客观上增加了转设难度。

三是教师对转设存在顾虑。独 立 学 院 的 教

师大部分是由母体高校配备或者“师出”母体高

校，出于对母体高校的深厚情谊或品牌认同才到

独立学院任教。转设后，教师的社会身 份、教 学

方式、福利待遇等方面都将面临不确定性。“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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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专业教师也担心失去母体高校的教学资源尤

其是师资、实验条件等方面的支持，办学在短期

内出现不稳定的情况。”［６］因此，教师对独立学院

转设存在一定的顾虑、恐慌和抗拒心理。

四是学生不认同转设。独立 学 院 的 学 生 多

是高考的失意者，就读名牌大学举办的独立学院

满足了部分学生和家长花高价学费读重点大学

的愿望。独立学院转设后其名牌大学光环将会

褪去，因此，部分学生担心转设后学校的社会认

可度降低，对自己未来发展不利。

（二）办学条件难以达到转设标准

转设为普通本科高校是独立学院转 设 的 主

要路径和优先选择，但是对照教育部《普通本科

学校设置暂行规定》，大多数国有民办型独立学

院的土地、建筑面积、图书、师资等办学条件距离

本科高校设置标准还有较大差距。

一是自有产权土地不足。土 地 的 产 权 问 题

是 制 约 国 有 民 办 型 独 立 学 院 转 设 的 最 大 问 题。

许多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使用的房屋、校舍是以

母体高校名义取得的，属于国有资产，无法落户

到独立学院名下，否则就是国有资产流失。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缺少具有产权的土地和校舍，教

学、行政用房面积不足，产权不明晰成为困扰国

有民办型独立学院发展的瓶 颈［７］。校 园 占 地 面

积５００亩以上的指标是独立学院转设为普通本

科高校的必备条件，但高额土地价格成为国有民

办型独立学院转设的最大掣肘因素，特别是在一

些 寸 土 寸 金 的 地 区 获 得 学 校 所 需 的 土 地 绝 非

易事。

二是自有教师队伍严重短 缺。国 有 民 办 型

独立学院办学过程中的一大优势是共享母体高

校教师资源，但是对照转设要求，这一优势就变

为了短板，这是因为转设政策要求独立学院建立

自有专任教师队伍，不能再共享师资。许多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教师队伍建设成分多元，包括自

有教师、母体高校聘任教师、短期兼职教师等多

种类型，自有专任教师数量不足，生师比不达标。

自主招聘的教师在编制身份、养老保险待遇及社

会身份认可度等方面较之母体高校教师存在较

大差异，同工不同酬待遇导致教师队伍凝聚力不

强、内部矛盾冲突较多，难以吸引和留住高层次

人才。

三是仪器设备、图书条件薄弱。国有民办型

独立学院走的是“依附发展”之路，其在人、财、物

等方面依附于母体高校，教学资源严重不足，如

教学仪器设备、图书资料匮乏，专业实验室、实训

实验室短缺等。正如刘杰书等所言：“国有民办

独立学院是以最低成本的方式在运作，申办高校

从内心没有对独立学院投入大量资金把所有硬

件建合格的想法。”［８］这也在客观 上 制 约 了 国 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的转设。

（三）政策梗阻与法律冲突并存

一是转设政策落地存在地 方 保 护 主 义。在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政策执行过程中，由于

政策对不同地区经济效益的影响不同，所以地方

政府对政策的态度及执行力度也不同。如对东

北地区来说，转设政策有利于本地区的利益，地

方政府会严格执行，但是在一些中西部省份，政

策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地方利益，于是地方政府

采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办法［９］。从已转设

的情况看，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相对很少。

究其原因，中央和地方分别是政策的制定者和执

行者，他们之间存在较大差别。中央制定转设政

策主要通过调整各方的利益关系达到促进独立

学院顺利转设之目的。“政策执行是政策过程的

重要实践环节，是解决政策问题、实现政策目标

的唯一途径。”［１０］然而，一些地方在执行政策时，

秉承着“经济人”的有限理性和“以自我利益”为

中心的思想，在执行转设政策时慢作为、不作为，

甚至采取地方保护主义，这些非理性化的表现使

得政府政策执行碎片化［１１］，导致出现象征性、选

择性 执 行 和 政 策 梗 阻，政 策 实 施 与 政 策 初 衷 相

背离。

二是民办教育相关法律与政策为国 有 民 办

型独立学院转设带来新的挑战。２０１７年９月１

日开始施行的新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

进法》规定，民办学校可以自主选择非营利性或

者营利性。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实施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规定，公办

学校举办的民办学校不得登记为营利性学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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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意味着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不能选择营利性，

投资者和母体高校不能再从中获取回报，转设政

策执行难度增加。

此外，近年来针对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

的趋势，许多上市公司、风投公司和基金公司纷

纷瞄准并收购条件薄弱的独立学院。如云南大

学滇池学院、贵州大学科技学院已分别被民生教

育集团、希望教育集团收购。基于此，一 批 国 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公开向社会招标，寻求民营投资

方。如春来教育集团以８亿元获得苏州科技大

学天 平 学 院 举 办 者 权 益；新 华 教 育 集 团 分 别 以

６．１亿元和９．１８亿元收购南京财经大学红山学

院和昆明医科大学海源学院。一些母体高校通

过这种资本市场快速收购的方式获取由于控制

权溢价带来的超额资本收益，极大地动摇了部分

举办者的投资信心，在社会上引起了舆论旋涡。

对此，教育部转设政策规定，没有社会投资方的

“校中校”型独立学院如转设为民办高校，必须选

择非营利性，“不得以任何方式将举办权转让给

其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如此一来，“校中校”型

独立学院举办权就不能转让给民营企业，公办高

校不能通过“卖牌”的方式从中获得经济收益和

巨额补偿，而接盘的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往往由

于财力有限和公益属性无法为公办高校提供经

济补偿。在此背景下，相关高校缺乏转 设 动 力，

对转设政策采取变通、拖延甚至抵制的态度。

（四）缺乏独立自主办学主体地位

首先，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紧紧依附于公办

高校，虽然资产属于国有，但是根据教育部２６号

令，所有独立学院被列入“民办高等教育”范围。

从理论上讲，独立学院“既公又民”的办学体制似

乎可以享有公办和民办双重好处，然而事实并非

如此。由于配套政策缺失，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

“似公似民”又“非民非公”的身份使其无法真正

享有与普通民办本科高校同等的办学主体地位，

不能享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赋

予的扶持政策。例如陕西省每年拨款３亿元的

民办高等教育专项资金只针对民办高校，独立学

院没有资格获得财政支持。由于自身办学性质

不清晰，大部分省级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把国有民

办 型 独 立 学 院 视 作 母 体 高 校 内 部 的 二 级 学 院。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在资金、项目、评比等方面

无法享有政策支持，也无法与普通民办本科高校

一起参与公平竞争。

其次，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虽然实行董事会

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但是董事会成员是由母体

高校党委书记、校长以及重要职能部门负责人担

任，重大事项的决策需公办高校党委研究同意。

董事会往往形同虚设，职能难以发挥，院长也难

以自主开展工作。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运行机

制、制衡机制、监督机制的缺失，使其完全依附于

母体高校，转设面临很大困境，受到严重掣肘。

最后，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仅仅依赖于学费

收入，筹资渠道不畅；每年需向母体高校缴纳大

量管理费，失血严重；教师队伍建设滞后，产教融

合开展不够深入；许多学校尚未探索出一条成熟

的应用型人才培养道路，如此导致其后续发展乏

力，难以支撑良性发展。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身

份不明、体制不清，缺乏自主办学地位，表面风光，

实际上危机四伏，其不想转设同时也难以转设。

三、破解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

转设困境的对策

　　面对提升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水平的战略部署，面对国家依法治教的新要求，

当前独立学院转设工作进入深水区。对此，我们

需要聚焦重点、精雕细琢，完善政府统筹协调机

制，绘制精谨细腻的配套政策“工笔画”，强化政

策执行，创新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路径，防

范转设风险，促进其平稳有序转设。

（一）健全机制，化解利益纠纷

要破解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中 存 在 的

诸多问题，必须注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

性，形成转设合力。

一是完善省级政府统筹协调机制。首先，省

级政府层面要强化顶层设计、清晰权责划分、坚

持分类施策、平稳推进改革，将独立学院转设工

作纳入“十四五”高校设置总体规划，尽快出台具

体配套文件，合理确定独立学院转设目标、转设

进度、政策措施。例如浙江省加大统筹 力 度，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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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政府领导下成立了推进独立学院转设的联席

会议并下设办公室，省教育厅、发改委等六部门

联合颁布《关于推进全省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指

导意见》。其次，省级政府应充分尊重国有民办

型独立学院的办学历史，尊重各校实际，避免“一

刀切”，帮助转设高校切实解决校园达标、土地划

拨、资产过户、税费优惠、经费支持、人员编制、师

资引进等难题。相关部门要充分考量国有民办

型独立学院不同办学模式的特点，“确立和遵循

‘政府主导、属地管理、因地制宜、一校一策’的原

则”［１２］。再次，教育行政部门应充分考虑举办高

校的合理诉求，出台有利于转设的激励政策，对

率先推进转设的公办高校给予扶持。相关部门

还要健全利益相关者沟通机制，加强独立学院转

设跨区域交流，定期召开由省级教育主管部门牵

头的跨区域联席会议，开展跨区域考察交流，吸

收不同地区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的成功经

验。最后，相关部门可通过组建包含投 资 方、公

办高校、地方政府、独立学院在内的调研团队，弱

化分歧、加强互信，解决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利

益相关者间的利益冲突，加深各方对转设工作的

认识，预防可能发生的利益纠纷。总而 言 之，省

级政府具有较强的财政统筹和行政调控能力，只

有在省级层面上统筹推进，才有可能对一些“老

大难”问题积极稳妥地逐步化解［１３］。

二是健全师生合法权益保障机制。一方面，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面广量大、形式多样，因此

地方政府在制定转设方案时应征求师生意见，听

取其合理诉求，做好解释说明工作，保障师生合

法权益。另一方面，对于无法转设、不再 举 办 的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应健全退出机制，但在终止

办学时也要注意保障师生权益。具体地，在拟撤

销时，母 体 高 校 可 争 取 教 育 行 政 主 管 部 门 的 支

持，将招生计划划转至母体高校，直至全部停招。

在终止办学前，独立学院应继续加大教育资源投

入，确保在校学生培养质量不下降。在终止办学

后，母体高校和独立学院需要一起妥善安置在校

师生，确 保 平 稳 终 止 办 学。独 立 学 院 取 消 建 制

后，毕业生的学历、学位证书应得到国家承认并

受法律保护，依法长期有效。

三是健全转设风险预警防范机制。独立学院

转设事关数百万师生和广大校友的前途命运，教

职工、学生、校友、家长均极为关注。国有民办型

独立学院应增强转设风险防范意识，保障师生合

法权益。湖北、浙江等省份的独立学院在转设时

就曾引发过学生群体性事件。为营造有利于推进

独立学院转设的良好氛围，有效预防、减小和消除

各种风险和危机，确保独立学院转设工作顺利进

行，政府部门需要加强独立学院转设风险的研判

与防范。相关部门应按照《教育部办公厅关于推

动民办教育规范发展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的通知》

要求，探索建立风险防范机制，委托社会第三方开

展风险评估，进行风险预 警，视 情 况 确 立 风 险 等

级，防范法律、财务、质量、稳定、舆情等风险。

（二）改善 办 学 条 件，促 进 国 有 民 办 型 独 立

学院转设

为达到本科高校设置标准，推动国有民办型

独立学院顺利转设，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需要有

针对性地改善自身办学条件，借助政府部门等的

支持重点解决制约转设的校园占地面积不足和

自有专任教师队伍建设乏力等问题。

一是破解校园占地面积不足难题。其一，各

地政府应当积极探索多元供地模式，因地制宜、

因时制宜、因事制宜，综合使用划拨、出让、租借、

作价 入 股 等 供 地 形 式，实 行 长 短 结 合 的 供 地 期

限，分期缴纳出让金等方法解决国有民办型独立

学院校园占地面积不足的问题。部分土地资源

紧张的地区可以通过教育主管部门或第三方评

估机构，按照“特色优先、质量优先”原则，对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的办学条件、管理水平和教学质

量进行综合评价，以此作为供地参考。其 二，地

方政府应坚持“特事特办、急事急办”原则，适当

放宽审批标准，削减审批程序，减免过户费用，盘

活土地存量资源，借助大量闲置、半闲置的房产

以及公办院校的冗余资源破解国有民办型独立

学院转设的土地问题，落实学校法人财产权。其

三，教育主管部门还可以根据不同办学规模、不

同学科类别、不同区域动态调整校园面积要求，

对“生均占地面积６０平方米、生均校舍建筑面积

３０平方米”红线作适当调整，释放转设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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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加快自有专任师资队 伍 建 设。国 有 民

办型独立学院应坚持通过“外引内培”的方式，弥

补自有师资短板，推动师资条件达标。一方面是

从海内外引进具有博士、硕士学位的优秀教师，

增加自有教师数量，改善学校教师队伍的学历、

职称、年龄、学缘结构，引进过程中需要注意的是

克服盲目攀高心理，引进教师须与学科专业及应

用型人才培养理念相适应。此外，国有民办型独

立学院还可以从地方企事业单位引进具有丰富

企业经验的能工巧匠、技术能手、管理骨干，担任

“双师型”教师，以此完善师资队伍。另一方面是

要加强教师在职培训。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应

当鼓励教师参与教学竞赛、学术会议，优化发展

平台，加强教师发展中心建设，提升教师教学科

研水平；健全激励机制，提供经费支持，选送中青

年骨干教师前往知名高校进修或参与访问学者

计划，加速培养学校骨干和学科带头人，创设“会

用人、用好人、能留人”的组织氛围。

（三）创新转设路径，促进政策落地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是在相关制度缺位的环

境下成长起来的［１４］，究竟该采取何种转设模式、

哪种转设路径，应“因 地 制 宜，因 校 制 宜，因 势 利

导，审时度势，采取真正适宜的模式和路径”［１５］。

教育部《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

实施方案》鼓励基层创新，解放思想。对此，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可以探索混合所有制办学、多所

独立学院联合转设、与本科院校合并等多种合法

合规的路径。在不违背国家政策法规的前提下，

地方政府应允许和鼓励各地采取更灵活的政策

措施，开辟更多转设路径，拓宽区域性政策创新

的辐射面［１６］。

一是探索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 转 设 之

路。独立学院整合高职院校资源进行转设是符

合我国国情的一大创举，这既是众多高职院校梦

寐以求的愿望，也是当前办学条件不达标的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破解转设困境的一大策略。但

需要注意的是，转设过程要审慎推进，防止盲目

跟风、借壳升本。目前，各地高职院校纷 纷 与 独

立学院洽谈合并事宜，地方政府积极推动所在地

区本科高等教育资源优化升级，高职院校与独立

学院合并转设已经成为部分省份职业教育综合

改革的重要内容。但高职院校与独立学院合并

转设后究竟采取怎样的发展模式，本科职业教育

如何开展等问题，相关政策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二是探索将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 设 为 基

金会、国有企业举办的非营利性民办高校。教育

部《关于 加 快 推 进 独 立 学 院 转 设 工 作 的 实 施 方

案》已经对无社会举办方的“校中校”独立学院转

设作出了限定，明确其非营利性，不能转让给其

他社会组织和个人。在此背景下，国有民办型独

立学院可以与国有企业或政府成立的教育投资

公司、教育基金会合作，解决土地、校舍、师资、设

备等难题，待条件成熟后转设为非营利性民办高

校。这一办学模式既解决了独立学院转设前的

建设资金问题，又缓解了政府财政压力，还有利

于探索新型非营利性民办大学建设之路。

三是探索转设为无举办者的公有民 办 本 科

高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

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首次认可以捐资方

式举办不设举办者的非营利性民办学校。教育

部文件也允许“校中校”的独立学院探索“无举办

者办学”模式。因此，对于难以找到合作举办方

的“校中校”独立学院可以尝试自主办学、自主管

理，办成坚持公益、社会所有、教育家办学的无举

办者民办高校。“为兼顾产权的‘公有性’和学院

的‘民办性’，将部分独立学院转设为地方公有民

办性 质 院 校，符 合 国 有 资 产 处 理 要 求。”［１７］这 种

无举办者办学模式类似于“万里模式”，若运行畅

通将有利于发挥国有和民办的双重优势。浙江

万里学院是一种民间投入、民间经营、国家所有、

官民结合的高校，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国家，其可

以享 受 公 办 学 校 的 优 惠 待 遇，同 时 保 持 高 度 自

治［１８］。不过作 为 新 生 事 物，该 模 式 还 有 待 进 一

步探索。

四是转设为普通公办本科 高 校。国 有 民 办

型独立学院资产属于国有性质，产权较为清晰，

因此可以寻求地方政府的支持，在公共财政许可

的情况下，转设为省属或市属公办普通本科高校

不失为一条理想的转设路径。一方面，学校可以

“名正言顺”地从政府部门获得税收、土地、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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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生均拨款、专项补助等支持，缓解学校经费

紧张的压力；另一方面，学校可以快速融入地方

经济发展大潮中，形成利益共同体，为地方经济

建设作出积极贡献，如新疆大学科学技术学院转

设为公办性质的新疆理工学院填补了南疆没有

应用型本科院校的历史空白。

五是转设为公办高校的内 部 二 级 机 构。当

前部分有独立校园、异地办学、实力雄厚的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有意愿回归母体高校，希望转设

为公办高校的内部二级机构。国有民办型独立

学院回归母体高校转设为其二级机构已经有成

功先例。如北京师范大学珠海分校２０１９年回归

母体高校，转变为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校区；南

京大学金陵学院２０２０年停止本科招生，２０２３年

金陵学院学生毕业后将正式完成转设。国有民

办型独立学院在转设为公办高校内部二级机构

时，要按照顶层设计、整体规划、科学组织、有序

推进的要求开展。首先是要妥善做好教职工安

置工作。转设后，母体高校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

法规和政策，采取分类设岗、培训进修等多项措

施服务教职工职业发展。其次是要做好独立学

院校友工作，保障其合法权益。母体高校可将其

纳入公办高校校友工作加以规划，保障独立学院

校友与母校的联系。最后是要做好过渡期间日

常教学和管理工作。为了做好以国有民办型独

立学院名义招收学生的教育教学和日常工作，母

体高校的职能部门、教学单位等可加挂国有民办

型独立学院的名称，使其教学、科研、学 生 管 理、

安全保卫、后勤保障等诸多方面与母体高校工作

相融合，有效减少管理层次，同抓共管，实行“一

套班子，两块牌子”，直至学生全部毕业。待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学生全部毕业后，由相关部门行

文撤销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终止其党政印章的

使用。

（四）落实 办 学 主 体 地 位，增 强 独 立 自 主 办

学能力

一是健全独立学院领导管 理 体 制 机 制。长

期以来，独立学院缺乏自主办学能力，难以脱离

母体高校独立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领导管

理体制不够健全，无法享受普通高校同等待遇。

省级行政部门要理顺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领导

体制、明晰办学性质、落实办学主体地位，确保其

享受与普通公办本科高校同等法律地位，拥有申

报各类教学科研项目、参加会议、评奖评优的资

格，增强其综合办学实力。“实践反复表明，凡是

独立学院转设进展较快的区域，均与政府的有力

政策 支 持 密 切 相 关。”［１９］在 此 基 础 上，国 有 民 办

型独立学院可以探索成立由地方党委政府、教育

主管部门、投资方、举办高校、独立学院参与的国

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工作领导小组，负责统筹

整体 转 设 工 作，日 常 工 作 由 领 导 小 组 办 公 室 负

责。各独立学院在转设工作领导小组统一领导

下，按照转设工作实施方案的要求，全面开展教

育教学和转设准备工作。根据转设总体安排，各

独立学院要制定年度目标任务、明确进度、落实

到位，确保如期完成。

二是进一步理顺公办高校与独立学 院 的 关

系。“现有独立学院的形成非一朝一夕，对其规

范管理要求一步到位的做法不符合实际。统一

思想认识，寻求合作办学的社会力量，理顺独立

学 院 与 校 本 部 的‘母 子 关 系’等，皆 有 一 个 过

程。”［２０］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总体上缺乏独立自

主办学的能力。不少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管理

者曾直言，部分母体高校打着帮助独立学院发展

的幌子，实质上借助独立学院发展来解决自身财

务、教师资源问题，与母体高校关系的异化成为

制约独立学院转设的一个关键因素。为此，在独

立学院转设过程中，母体高校需改变将其视为自

有二级学院的思维模式，不能再将独立学院视为

“钱袋子”“小金库”，而是要进一步健全董事会，

优化人员构成、明确议事规则，坚持民主平等、互

惠互利的原则。此外，母体高校要充分落实国有

民办型独立学院的人事权、管理权、考核权、财务

权，改变由母体高校任命管理干部、包揽一切、越

俎代庖的局面，只有放飞才能茁壮成长。国有民

办型独立学院要依法做好资产清算，根据财务审

计报告明晰母体高校、投资方的投入数，理清独

立学院总资产、净资产、固定资产、债权、债务、学

费收入、国家资助、社会捐赠等数额。

三是在独立学院转设后应鼓励母体 高 校 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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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给予扶持。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是公办高校

“资源溢出”的 产 物，对 母 体 高 校 具 有 高 度 依 赖

性，这既是其优势所在，也是短板。在转 设 后 一

段时间内，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在管理人员、师

资队伍、学科建设等方面还会依赖母体高校的继

续扶持。只有消除独立学院对转设前景的迷茫

和困惑，加大支持，才能化解众多国有民办型独

立学院的顾虑和恐慌。因此，母体高校要树立大

局意识和责任意识，“送上马、扶一程”，不能“一

转了之”，要对转设后的高校进行帮扶，建立新的

平等合作伙伴关系。母体高校可继续选派部分

领导干部、学科带头人、教师参与转设后高校的

管理和教学工作，保障其教育教学水平，助推其

高质量发展。如浙江大学宁波理工学院转设为

浙大宁波理工学院后，浙江大学委派院士担任新

学校的校长。又如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转设为浙

大城市学院后，杭州市政府与浙江大学签订全面

支持浙大城市学院建设全国百强大学的协议，浙

江大学加大在学科、人才队伍、科研平台等方面

的重点扶 持 力 度［２１］。面 对 转 设 后 的 不 确 定 性，

母体高校的继续支持可为转设院校的长远发展

打下坚实基础。

总之，平稳推进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依法转

设，既需要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统一领导；又需

要省级政府发挥教育统筹权，强力推进，破除行

政部 门 利 益 掣 肘；还 需 要 公 办 高 校 落 实 主 体 责

任，兼顾高等教育综合改革大局，推动国有民办

型独立学院走出一条适宜的转设之路。

参考文献

［１］　２０１９年全 国 教 育 事 业 发 展 统 计 公 报［ＥＢ／ＯＬ］．

（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ｈｔｔｐ：∥ｗｗｗ．

ｍｏｅ．ｇｏｖ．ｃｎ／ｊｙｂ ＿ｓｊｚｌ／ｓｊｚｌ＿ｆｚｔｊｇｂ／２０２００５／

ｔ２０２００５２０＿４５６７５１．ｈｔｍｌ．

［２］　徐军伟．独立学院“浙 江 模 式”的 探 索 与 思 考［Ｊ］．

中国高教研究，２０１０（８）：７７－７８．

［３］　徐军伟．内生与外生：独立 学 院“浙 江 模 式”与“广

东模式”的 比 较 与 思 考［Ｊ］．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２０１０

（Ｚ２）：１０８－１１１．

［４］　阙明坤．我国独立学院转 设 现 状 分 析 及 对 策 研 究

［Ｊ］．教育研究，２０１６（３）：６４－７１．

［５］　雷承波．分类管理制度视 域 下 独 立 学 院 现 实 困 境

分析与破解之道［Ｊ］．教 育 与 职 业，２０２０（７）：２６－

３３．　

［６］　徐军伟．独立 与 依 附：内 生 型 独 立 学 院 的 两 难 选

择［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１３（５）：２４－２７．

［７］　黄永林．基于产权经济的 独 立 学 院 产 权 的 特 征 和

管理［Ｊ］．教育与经济，２００８（４）：２５－２９

［８］　刘杰书，曾繁 荣．新 常 态 下“国 有 民 办”独 立 学 院

发展应向何处去［Ｊ］．湖北 民 族 学 院 学 报（哲 学 社

会科学版），２０１５，３３（６）：１８４－１８８．

［９］　阙 海 宝，等．独 立 学 院 转 设 政 策 的 执 行 与 偏 差

［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２１４．

［１０］　朴贞子，金炯烈，李 洪 霞．政 策 执 行 论［Ｍ］．北 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２．

［１１］　周　伟．区域公共 问 题 与 区 域 行 政 创 新［Ｊ］．理 论

探索，２０１２（１）：１１９－１２２．

［１２］　钟秉林，周海 涛．独 立 学 院 发 展 再 审 视［Ｊ］．教 育

研究，２０１９（４）：８３－９０．

［１３］　谢广祥．如 何 扩 大 省 级 政 府 教 育 统 筹 权［Ｊ］．求

是，２０１４（３）：５０－５１．

［１４］　阎凤桥．民办教育发展中 的 地 方 保 护 主 义 及 其 治

理［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０５（８）：２１－２３．

［１５］　阙明坤，陈春梅，黄朝峰．我 国 独 立 学 院 三 大 区 域

发展模 式 及 政 策 规 制［Ｊ］．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２０１８

（２３）：３８－４５．

［１６］　王一涛，王佳丽，刘　洪．校 中 校 转 设 的 挑 战 和 建

议［Ｎ］．人民政协报，２０２０－０９－１６（１０）．

［１７］　徐绪卿．关于部分独立学 院 转 设 为 地 方 公 有 民 办

普通高校 的 思 考———以 浙 江 省 内 生 型 独 立 学 院

转设为例［Ｊ］．教育发展研究，２０２０（５）：４１－４７．　

［１８］　潘懋元，邬大光，高 新 发．浙 江 万 里 学 院———一 种

第三部 门 高 等 学 校 的 范 例［Ｊ］．高 等 教 育 研 究，

２００２，２３（４）：５９－６４．

［１９］　阙明坤，王慧英，原　珂．我 国 独 立 学 院 转 设 发 展

效果的实证研究［Ｊ］．教育与经济，２０１９，３５（４）：５２－

５９．　

［２０］　顾建民．独立学院 的 规 范 与 发 展［Ｊ］．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２００３（９）：２０．

［２１］　重磅！浙大城 市 学 院 将 建 设 全 国 百 强 大 学［ＥＢ／

ＯＬ］．（２０２０－０６－１９）［２０２０－１０－１０］．ｈｔｔｐｓ：∥

ｚｊ．ｚｊｏｌ．ｃｏｍ．ｃｎ／ｒｅｄ＿ｂｏａｔ．ｈｔｍｌ？ｉｄ＝１００８１８１９９．

（责任编辑　张丽莎）

７６第１期 阙明坤，等　国有民办型独立学院转设的困境与对策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ｒｕ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ｄｉｆｆｉｃｕｌ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ＱＵＥ　Ｍｉｎｇｋｕｎ１，ＧＥＮＧ　Ｊｕｐｉｎｇ２，ＬＥＩ　Ｃｈｅｎｇｂｏ３

（１．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５８；

２．Ｐａｒｔｙ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Ｏｆｆｉｃｅ，Ｈｕｂｅｉ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Ｓｈｉｙａｎ　４４２０００；

３．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ｆｉｃｅ，Ｓｉｃｈｕａ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Ｊｉｎｊｉａｎｇ　Ｃｏｌｌｅｇｅ，Ｍｅｉｓｈａｎ　６２０８６０，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ｒｕｎ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ａｒｅ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ｔｙｐｅ　ｏｆ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ｗｉｔｈ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ｍｏｄｅ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　ｌｅｖｅｌｓ．Ｔｈｅｙ　ｆａｃｅ　ｂｏｔｔｌｅｎｅｃｋｓ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ｉｅｒｃ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ａｍｏｎｇ　ｓｔａｋｅｈｏｌｄｅｒｓ，ｓｕｂ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ｓｃｈｏｏｌ－ｒｕ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ｕｎｅｖｅｎ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ｌａｃｋ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ｕｎｎｉｎｇ．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ｉｔ　ｉｓ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ｔｏ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ａｎｄ　ｒｅｓｏｌｖｅ　ｄｉｓｐｕｔｅｓ　ｏｖｅ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ｉｍｐｒｏｖｅ
ｓｃｈｏｏｌ－ｒｕｎｎｉｎｇ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ｉｎｎｏｖａｔｅ　ｔｒａｎｓｆｅｒ　ｐａｔｈｓ，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　ｓｔａｔｕｓ　ｉｎ　ｓｃｈｏｏｌ　ｒｕｎｎｉｎｇ，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ｒｕｎ　ｓｃｈｏｏｌｓ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ｌｙ　ａｎｄ
ａｕｔｏｎｏｍｏｕｓｌ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ｏｗｎｅｄ　ａｎｄ　ｐｒｉｖａｔｅｌｙ－ｒｕｎ　ｔｙｐｅ；ｔｒａｎｓｆｅｒ；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ｅ－
ｍ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ｒｉｓｋ；ｇａｍｉｎｇ

（上接第１７页）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ＷＵ　Ｃｈｅ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Ｚｈｅｊｉａｎｇ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３１００２３，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ｎ　ｔｈｅ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ｓｔｒｏｎｇ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　ａｎｄ"Ｄｏｕｂｌｅ　Ｆｉｒｓｔ－Ｃｌａｓｓ"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Ｃｈｉｎａ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ｉｎｃｒｅａｓ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ｆａｃｅｓ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ａｎｄ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ｒａｄｅ．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ｉｎｃｌｕｄ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ｓ，ｍａｒｋｅｔ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ｆｒａｕｄ　ｒｉｓｋｓ，ｗｈｉｌ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ａｒｅ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ｉ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ｓ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ｓ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Ｔｏ　ｐｒｅｖｅｎｔ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ｒｉｓｋｓ
ａｎｄ　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ｔｈｅ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ｅ　ｉｎ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ｌｙ　ｐｅｒｆｅｃｔ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　ｍａｒｋｅｔ，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ｍａｃｒｏ－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ｍａｐ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ｂｕｉｌｄ　ａ　ｄａｔａ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ｙｐｉｃ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ｆａｉｌｅｄ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ｉ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ｍａｎｄｓ，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　ｔｈｅ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ｐｌａｎ，ｄｅｅｐｅｎ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　ｔｈｅ
ｖａｌｕｅ－ａｄｄｅｄ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ｒａｉｎｉｎｇ，ｉｍｐｒｏｖｅ　ｔｈｅ　ｅｘｉｔ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　ｏｆ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ａｎｄ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ｒａｄｅ；ｏｖｅｒｓｅａｓ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ｈｉｇ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ｒｉｓｋ　ｐｒｅｖｅｎ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ｃｏｕｎｔｅｒｍｅａｓｕｒｅｓ

８６ 　　　　　　　　　　　　　 第１５卷


